南投縣辦理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93年03月06日府農務字第09300288472號公告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100年05月11 日府農務字第1000097895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0年12月20 日府農務字第1000334396號函修正      
一、本要點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訂定之。(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98年3月16日修正)
二、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適用範圍，應依本辦法第二條規定。另有關無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請參照下列各點辦理，由所在地鄉（鎮、市）公所核發證明文件。
三、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應填具申請書及檢附下列文件各三份，向土地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屬法人者，應檢具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三）經營計畫。
（四）最近一個月內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但能申請網路電子謄本者，免予檢附；屬都市土地者，應另檢附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五）設施配置圖，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五百分之一。但申請畜牧設施者，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一千二百分之ㄧ。

（六）採用行政區域圖繪製之位置略圖；及採用地籍圖繪製，並用不同顏色標示設施、道路位置，及設施、道路寬度、道路至設施距離之尺寸位置圖。
（七）土地使用同意書。但土地為申請人單獨所有者，免附。

（八）都市計畫保護區土地者，應附地籍登記資料（包括地目、等則）及足勘證明原有作農業使用之文件（如稅籍資料、農業用水用電證明、、、等）。
（九）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四、農業設施興建高度及樓層應符合附表規定，附表未規定者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於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前已設置之農業設施，應舉證並為從來使用之農業設施，不受「南投縣辦理農業設施高度及樓層審查基準」規定限制，仍應符合本辦法之規定。
五、申請農作產銷設施之容許使用，符合本辦法第十三條規定者，其經營計畫應敘明下列事項，經營計畫變更時亦同：

（1） 設施名稱。

（2） 設置目的。
（3） 生產計畫。應敘明作物種類、生產週期、預估產量及行銷通路等。

（4） 興建設施之基地地號及興建面積。
（5） 現耕農業用地及經營概況。
（6） 現有農機具名稱及其數量。
（7） 設施建造方式。

（8） 引用水之來源及廢、污水處理計畫。
（9） 對周邊農業環境之影響。
（10） 農業事業廢棄物處理及再利用計畫。
六、農作產銷設施其審查程序及核定權限，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請面積未滿三百三十平方公尺者，授權由鄉（鎮、市）公所審查核定。
（二）申請面積在三百三十平方公尺以上者；或申請區位屬原住民保留地、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風景區、水質水源水量保護區、水庫集水區及國家公園區者，鄉（鎮、市）公所於完成書面審查後，層送本府核定。
（三）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者，鄉（鎮、市）公所於完成書面審查後，層送本府審查核定。
七、申請作林業設施容許使用，符合本辦法第十五條規定者，申請人應擬具經營計畫，並敘明下列事項，經營計畫變更時亦同：

（一）設施名稱。

（二）設置目的。
（三）生產計畫。

（四）興建設施之基地地號及興建面積。
（五）申請用地之林業使用現況及經營概況。

（六）設施建造方式及使用期程。

（七）對周邊農業環境之影響。

（八）農業事業廢棄物處理及再利用計畫。
    前項申請林業設施容許使用，鄉（鎮、市）公所於完成書面審查後，層送本府核定。
八、申請作水產養殖設施容許使用，符合本辦法第十八條規定者，申請人應擬具經營計畫，並敘明下列事項，經營計畫變更時亦同：

（一）設施名稱。

（二）設置目的。
（三）養殖種類及數量。

（四）申請用地使用現況經營概況及鄰接區域現況分析。

（五）興建設施之基地地號及興建面積。
（六）設施建造方式。

（七）引用水之來源及廢、污水處理計畫。
（八）對周邊農業環境之影響。

（九）農業事業廢棄物處理及再利用計畫。
九、水產養殖設施其審查程序及核定權限，依下列規定辦理：

（1） 養殖池：
1.一般農業區每農戶申請容許養殖池面積合併計算未滿五千平方公尺者，授權由鄉（鎮、市）公所審查核定。
2.一般農業區每農戶申請容許養殖池面積合併計算在五千平方公尺以上者，鄉（鎮、市）公所於完成書面審查後，層送本府核定。
3.特定農業區作室內循環水養殖設施；或申請容許養殖池位於山坡地保育區、特定專用區、風景區者，鄉（鎮、市）公所於完成書面審查後，層送本府核定。
（2） 水產運銷設施
鄉（鎮、市）公所於完成書面審查後，層送本府核定。
十、申請作畜牧設施容許使用，符合本辦法第二十條規定者，申請人應擬具經營計畫，並敘明下列事項，經營計畫變更時亦同：

（一）設施名稱。

（二）設置目的。
（三）生產計畫。

（四）興建設施之基地地號及興建面積。
(五)申請用地現況及經營概況。

（六）設施建造方式。

（七）引用水之來源及廢、污水處理計畫。
（八）對周邊農業環境之影響。

（九）農業事業廢棄物處理及再利用計畫。
    前項申請容許作畜牧設施使用，鄉（鎮、市）公所於完成書面審查後，送本府核定。

十一、依本要點第七點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四款、第九點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四款、第十一點第二款、第十二點辦理書面審查之案件，應併同書面審查意見層送本府核定。

十二、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經授權鄉(鎮、市)公所審查核定者，鄉（鎮、市）公所審查符合規定者，應依本辦法第六條規定，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

鄉（鎮、市）公所於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後應造冊列管，並按月送本府該月核發之清冊。

十三、申請休閒農業設施容許使用，應依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規定提出申請。

十四、鄉（鎮、市）公所受理農業設施申請案，經審查不符規定者，應敘明理由依本辦法第七條規定辦理。

十五、於山坡地範圍內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依水土保持法第十二條規定應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書或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者，應送請水土保持主管機關審查同意後始得核准容許使用；有關環境保護之審查應依規送請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審查。

十六、依本辦法取得同意容許使用之農業設施，依建築相關法令規定須申請建築執照者，應於六個月內向建築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未能於六個月內申請者，應於期限(六個月)內敘明理由向原申請機關申請展延，展延期限不得超過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十七、依本辦法取得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者，應依原核定之計畫內容使用，並不得作為住宅、工廠或其他非農業使用；未依計畫內容使用者，原核定機關得限期於一個月內改正，未依期限改正者，廢止其許可，並通知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水土保持主管機關、稅捐稽徵機關及建築管理機關依相關規定處理，建築管理機關並得依行政程序撤銷建築執照，但配合政策上需要休耕、休養、停養者，不在此限。
十八、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者，應依農業主管機關受理申請許可案件及核發證明文件收費標準繳納相關費用。
